附件2
二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注册申报材料
一、初始注册需提交下列材料（一式一份）
1.《二级建造师初始注册申请表》和相应电子文档（通过“建造师注册管理系统”网上报送）；
2.二级建造师资格证书（核原件，交复印件）；
3.身份证明（核原件，交复印件）；
4.二级建造师注册申报承诺书；
二、增项注册需提交下列材料（一式一份）
1.《注册建造师增项注册申请表》和相应电子文档（通过“建造师注册管理系统”网上报送）；
2.增项证明（核原件，交复印件）
3.身份证明（核原件，交复印件）；
4.已注册专业的注册证书（核原件，交复印件）；

5.二级建造师注册申报承诺书；
三、变更注册需提交下列材料（一式一份）
（一）申请人所在聘用企业名称发生变更
1.《二级建造师变更注册汇总表》和相应电子文档（通过“建造师注册管理系统”网上报送）；
2.变更后企业的《营业执照》和企业所在地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《准予变更通知书》（核原件，交复印件））。
（二）注册建造师姓名变更
1.《注册建造师变更注册申请表》和相应电子文档（通过“建造师注册管理系统”网上报送）；
2.身份证明（核原件，交复印件）；
3.原注册证书（核原件，交复印件）；
4.变更后的身份证明和所在地公安机关户籍管理部门出具的有效证明（核原件，交复印件）。
（三）聘用企业变更
1.《注册建造师变更注册申请表》和相应电子文档（通过“建造师注册管理系统”网上报送）；
2.身份证明（核原件，交复印件）；
3.原注册证书（核原件，交复印件）；
4.申请人与原聘用企业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（核原件，交复印件））；
5.二级建造师注册申报承诺书。
四、注销注册需提交下列材料（一式一份）
1.《注册建造师注销注册申请表》和相应电子文档（通过“建造师注册管理系统”网上报送）；
2.身份证明（核原件，交复印件）；
3.申请人注销注册前的注册证书复印件，并在交件时回收原件；
4.申请人与原聘用企业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（核原件，交复印件））；
五、注册证书补办需提交下列材料（一式一份）
1.《注册建造师注册证书补办/更换申请表》和相应电子文档（通过“建造师注册管理系统”网上报送）；
2.身份证明（核原件，交复印件）；
3.申请人提供的遗失/作废声明原件。
六、延续注册（暂未开展）需提交下列材料（一式一份）
1.《注册建造师延续注册申请表》和相应电子文档（通过“建造师注册管理系统”网上报送）；
2.身份证明（核原件，交复印件）；
3.申请人延续注册前的注册证书（核原件，交复印件）；
4.二级建造师注册申报承诺书；
七、重新注册需提交下列材料（一式一份）
1.《二级建造师重新注册申请表》和相应电子文档（通过“建造师注册管理系统”网上报送）；
2.身份证明（核原件，交复印件）；
3.二级建造师资格证书（核原件，交复印件）；
4.二级建造师注册申报承诺书；
注：材料提交要求
1．以上材料除照片和特别注明外均报送复印件，但应提供原件进行核验并加盖核验章。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一律不收原件，若提交原件申报成功后不予退回。
2．所有申请事项提交的“申请表”纸件、电子件均应在“建造师注册管理系统”填写、打印并加盖企业公章。路径：重庆建设工程信息网（www.cqjsxx.com）→建造师注册管理系统→重庆市二级建造师注册管理系统。
3．聘用企业按规定准备各类表格份数，提交的材料统一使用A4纸张装订成册，所有复印件均需加盖企业公章，除注明份数外，只需提交1份，书面材料的封皮不得采用硬质或塑料材料装订，以免影响存运翻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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